附表1

沙县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相关部门网络一览表
（2025年度）

	单位
	姓名及职务

	区政府办
	张圣源
	副主任

	自然资源局
	叶基锋
	副局长

	应急管理局
	黄方柱
	副局长

	气象局
	黄立盛
	局长

	水利局
	徐  宏
	副书记

	公安局
	林伟民
	副局长

	住建局
	黄传锡
	副局长

	交通局
	张  琳
	副局长

	财政局
	张陆平
	党组成员

	民政局
	陆  军
	党组成员

	教育局
	舒登科
	党组成员

	林业局
	乐代明
	副局长

	卫生健康局
	肖观华
	二级主任科员科

	文体和旅游局
	叶昌旺
	副局长

	区政府办
	办公室0598-5822283

	区气象局
	办公室0598-5822149

	区自然资源局
	值班室0598-5823519



附表2

沙县区各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防治网络一览表
（2025年度）

	乡（镇、街道）
	乡（镇）长、主任
	[bookmark: _GoBack]分  管
	职 务
	乡（镇）、街道自然资源所

	名 称
	
	负责人
	
	负责人

	凤岗街道
	陈樟铭
	张万臻
	副书记
	乐景禄

	虬江街道
	朱贵钊
	官家文
	副书记
	黄习文

	夏茂镇
	吕辉木
	俞永涛
	副镇长
	张芳福

	青州镇
	陈扬钿
	张衡
	副镇长
	林明娟

	高砂镇
	曾德森
	张学凯
	副镇长
	詹光顺

	高桥镇
	刘承坚
	陈严炜
	副镇长
	张小华

	富口镇
	苏文海
	肖洪伟
	人大主席
	刘宜荣

	大洛镇
	杨志威
	魏文彬
	副书记
	李华

	南霞乡
	张秀淡
	胡敏
	人大主席
	黄习文

	南阳乡
	黄霖贵
	涂胜超
	副乡长
	丁元德

	郑湖乡
	陈兴栋
	林俊锋
	统战委员、
武装部长
	

	湖源乡
	唐夏芳
	涂荣辉
	副书记、政法委员
	李华



附表3

区、乡（镇、街道）及相关部门主要职责一览表
（2025年度）

	部门
	主  要  职  责

	区
人
民
政
府
	    发布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将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将出现地质灾害前兆、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区域和地段划定为地质灾害危险区，并予以公告；在发生地质灾害或者出现地质灾害险情时，启动并组织实施相应的突发性抢险救灾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抢险救灾工作；及时将灾情报告上级人民政府；根据灾情安排受灾地区的重建工作；对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乡
（镇、街道）
	    在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各自辖区内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落实地质灾害危险区的警示标志设置；采取措施，管理和保障区级灾害点监测网和乡（镇、街道）级监测网、村级监测网的正常运作；落实工程治理或者搬迁避让措施；接到地质灾害险情报告时，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情况紧急时，可以强行组织避灾疏散；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地质灾害预报，不得隐瞒、谎报地质灾害灾情；地质灾害发生后，启动实施相应的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并及时报告区人民政府和区自然资源局；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安排灾区重建和治理工作。

	自然资源局
	    负责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工作；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协助同级政府建立以区为单位的区、乡（镇、街道）、村民小组四级群测群防网络；与防汛、气象等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配合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相关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应急局
	    负责地质灾害应急救援、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协调紧急转移人员安置及生活救助等工作。负责非煤矿山企业和尾矿库（坝）的汛期安全监管，防止非煤矿山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和尾矿库（坝）溃塌引发次生地质灾害。

	气象局
	    负责及时通报各乡镇气象监测资料和降雨时空分布等信息，分析、预报重点地区未来12小时降雨量和天气预报状况。气象部门在预测达到各种地灾灾害发生的临界雨量信息时，及时与本级自然资源部门会商，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通过电视台和手机短信平台等系统，共同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

	住建局
	    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在建工程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和防治工作。对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工程建设项目，监督责任单位严格落实“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制度，未按规定实行“三同时”制度的，主体工程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水利局
	    负责坝头、库区、堤防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组织做好相关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巡查，督促水电站运营单位、库区移民安置区及堤防所在的乡镇政府做好相关区域的地质灾害治理工作。

	交通、公路、铁路等部门
	    负责公路、铁路沿线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和防治工作。在危险路段设立醒目标志，警示过往车辆和行人，保障交通干线和抢险救灾重要线路畅通。

	教育局
	    做好学校周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地质灾害监测与防范，及时组织地质灾害危险区内师生员工防灾避险转移，开展学生防灾知识教育工作。

	文旅局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及时播报灾害性气象消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县政府的防灾部署。负责对旅游景区的地质灾害进行巡查治理；强降雨过程负责关闭旅游景点和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农业农村局
	    做好农业开发规划，确保生态环境及地质环境不被破坏。制定本部门的地质灾害预防措施，报本级人民政府及自然资源局备案。

	其它部门
	    按本年度沙县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职责，各有关单位应按要求做好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和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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